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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11625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（1988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

院令第17号发布 根据2006年12月31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＜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＞的决定》修订） 第

一条 为了合理利用城镇土地，调节土地级差收入，提高土地

使用效益，加强土地管理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 在城市、县

城、建制镇、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，为城镇

土地使用税（以下简称土地使用税）的纳税人，应当依照本

条例的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。 前款所称单位，包括国有企业

、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外国

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国家机关、军队

以及其他单位；所称个人，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。 

第三条 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

，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。 前款土地占用面积的组织测量工

作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 第

四条 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如下： （一）大城市1.5元

至30元； （二）中等城市1.2元至24元； （三）小城市0.9元

至18元； （四）县城、建制镇、工矿区0.6元至12元。 第五条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应当在本条例第四条规定的

税额幅度内，根据市政建设状况、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，确

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。 市、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

情况，将本地区土地划分为若干等级，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，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，



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。 经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，经济落后地区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额

标准可以适当降低，但降低额不得超过本条例第四条规定最

低税额的30%。经济发达地区土地使用税的适用税额标准可

以适当提高，但须报经财政部批准。 第六条 下列土地免缴土

地使用税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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